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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04 年 

3月 25日在张江体育休闲中心会议室召开。公司 7名董事均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陈剑波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03年年度报告 

    2、2003年度董事会报告 

    3、2003年度财务决算及 2004年财务预算报告 

    4、200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3年度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17,580万元 

,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母公司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1,779万元, 

提取 10%法定公益金 1,779 万元,各控股子公司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法定公益 

金 3万元,当年净利润尚余 14,019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3,694万元,加上本年 

度转回的盈余公积 117 万元,扣除在 2003年度实施 200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转作股本 

的利润 9,351万元,年末可分配利润为 28,479万元。 

    公司拟以 2003年度末总股本 121,566.9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0.60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7,294万元。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5、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为拓展经营领域,将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国内贸易(国家需专项审批的商品除 

外)”。 

    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将《公司章程》第 13条“公司经营范围”由“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受 

让地块内的土地开发与土地使用权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物业投资和经营 

管理,商业化高科技项目投资与经营,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设备供应与安装,建筑材料经营,仓储投 

资,与上述有关的有偿咨询业务。”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受让地块 

内的土地开发与土地使用权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物业投资和经营管理, 

商业化高科技项目投资与经营,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内贸易(国家需专项审批的商品除外),设备 

供应与安装,建筑材料经营,仓储投资,与上述有关的有偿咨询业务。” 

    2.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五 

条中新增以下条款： 

    董事会在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项目时须遵循以下原则： 

    (1)对外担保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2/3以上签署同意； 

    (2)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如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的,须由董事会报请股东大会批准。 

    7、调整个别董事的议案 

    鉴于花明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提名毛辰先生为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万曾炜、李志文、王宗光对该议案均表示同意。 



    8、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04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 

机构。对于其 2004年度的报酬,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业务情况 

,参照 2003年度收费标准确定。 

    9、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投资决策及资产处置权限的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单个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总资产 10%的项目 

行使投资决策权、对不超过公司总资产 10%的资产行使处置权。 

    10、关于参与组建浦东总部园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出资不超过 2.55亿元参与组建浦东总部园有限公司。 

    浦东总部园有限公司将负责开发建设浦东总部园,大力引进和发展总部经济 

,吸引跨国公司和国内著名企业的结算中心、营运中心、研发中心、核心产品设 

计中心和现代物流中心落户浦东,提升产业结构和产业能级,该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3亿元人民币,其股权结构设想如下： 

     

    由于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均为 

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因而该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剑波、毛德明、陆怡皓均不参与表决,独立董事万 

曾炜、李志文、王宗光对该议案均表示同意,认为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对公司及 

全体股东是公平的、合理的,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或公司利益的情况。 

    11、公司 2004年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为了充实公司经营资金,公司 2004年度银行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15亿元。 

    12、董事会授权经营层长期投资限额审批权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对单个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总资产 5%的项目具有审批 

权。 

    如公司 200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投资决策及资产处置权限的 

议案》,则董事会对公司经营层的授权相应调整为：授权公司经营层对单个投资 

金额不超过公司总资产 5%的项目具有投资决策权、对不超过公司总资产 5%的资产 

行使处置权。 

    13、延长部分高管人员聘期的议案 

    由于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原先的聘任期限 

均为两年,即将到期,为了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故决定将其聘期统一延长 

至本届董事会换届(即 2005年 4月)。 

    独立董事万曾炜、李志文、王宗光对该议案均表示同意。 

    14、2003年度经营层奖励方案 

    2003年度对公司经营层的奖励金额为 90万元。 

    15、关于召开 200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董事会决定于 2004年 4月 28日召开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上第 2-11项 

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4年 3月 27日 

    附：毛辰先生简历： 

    毛辰,男,1964年 10月出生,1990年 2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 



士),经济师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曾任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有限公司进出口 

部经理、襄理,现任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